
2024 年生命河主日裝備課程                講師：劉梅蕾師母、孫大偉弟兄 

申命記--咒詛與祝福第五講 

(B)獻祭、節期的條例(申 12:1-18:22) 

一. 獻祭 

A. 地點：神所選擇的地方 (申 12:5, 10-12,14,18,26,14:23-25,16:2,6-7, 

16:11,15,16, 17:10,18:5-6,) 

     耶路撒冷(立為祂名的居所)—代下 6:5-6   

             a. 朝見神 b.獻祭 c.訓誨教導 d.訴訟判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B.  條例(申 12:1-13, 17:1；利 1-7, 20-22) 

1. 五祭: 燔祭，平安祭，(素祭，贖罪祭，贖愆祭)  

 舉祭，感恩祭，甘心祭，許願祭  

 2. 十分之一和頭生的 (申 12:6,11,17, 利 27:30-32，民 18:8-32) 

 3. 要在神面前歡樂 

 4. 不可獻有殘疾的(申 17:1)  

 5. 顧念利未人(申 12:12,19,13:27-29,18:2-8) 

 C. 宰牲的條例: 肉可食，血不可吃（申 12:16,12:23-24） 

D. 潔與不潔之物(申 14:3-21) 

• 從吃血探討如何看待舊約神學及律法在今日生活應用 

E. 警誡勿拜偶像(申 12:1-4,13:1-18, 18:9-14) 



1. 除滅拆毀偶像 

2. 治死引誘拜偶像者    

二. 節期(申 15, 16 章) 

A. 逾越節(除酵節) 

B. 七七節(收割節,五旬節) 

C. 住棚節(收藏節) 

D. 安息年(豁免年) 

• 猶太曆和節期之計算方式和歷史背景 

三. 立王的指示（申 17 章） 

A. 神對設立君王的態度：申 17:14 

B. 神所揀選的人 / 弟兄中的 

C. 王不可為自己加添馬匹 

D. 不可使百姓回埃及，不可多立妃嬪 

E. 不可多積金銀 

F. 抄錄律法書頌讀  

•  申命記中的治理權力結構 



 

 

 


